福州职业技术学院（纪检监察审计处）
榕职院纪监审〔2016〕1号
关于开展2013年以来合同（协议）
履约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系（部、院）、处室、中心、馆、：

 为进一步加强履约管理，规范各方主体行为，确保合同的有效性和严肃性，经院领导批准，决定在学院范围内开展第二次合同履约情况专项检查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 检查时间：2016年3月15日—4月30日

2、 检查组成员：

检查组组长：庄晓钟

检查组副组长：郑鸿、陈乐平、陈宏

检查组成员：曹瑛、黄梦云、章琳茜、陈碧珍、江允英

三、检查范围：

1、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，由学院、各系（部）、部门所签订的所有合同、协议。 

2、2013年之前签订的目前仍在执行的各类合同、协议。

四、检查内容

1、合同（协议）的订立情况。

重点检查：合同的主体，是否存在应由学院签订而由部门签订的情况；合同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，是否与实际相背离等。

    2、合同（协议）的履约情况。

    重点检查：合同的时效，是否存在合同期限已过而仍在执行的情况；合同的履约情况，是否存在应收/付账款而未收/付、违约而未作处理等未执行合同条款等。

    3、合同（协议）的管理情况。

    重点检查：合同管理的执行负责人；合同备案归档等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1、各系（部）、部门要对本次检查范围内的合同（协议）进行全面整理汇总，组织人员根据检查内容做好自查自检工作，并按附件要求认真填写检查情况（对非正常情况须作出详细的书面说明），与合同（协议）文本原件（若无原件可以用复印件）一并于4月1日前交院纪检监察审计处。

2、各系（部）、部门要对自查自检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，并及时进行整改。

3、院纪检监察审计处将会同院长办公室、财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对合同（协议）履约情况进行核查，对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。

4、各系（部）、部门必须高度重视，认真负责做好相关工作，实事求是上报有关材料，不得瞒报、漏报。若有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严肃处理。 

附件：《合同（协议）履约专项情况检查自查表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纪检监察审计处
 2016年3月15日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纪检监察审计处   2016年3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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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注：合同（协议）履约情况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另附纸说明，同自查表一并于4月1日前交院纪检监察审计处。


